
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管理辦法第四
條、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保險業符合下列資

格，且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基於避險目

的，從事被避險項目為預期

投資部位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   

一、 第五條第一項所列資

格條件。   

二、 已依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經主管機關核准得

從事增加投資效益目

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 

保險業申請從事被避險

項目為預期投資部位之避險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經

董(理)事會通過，並檢送申

請書連同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後辦理: 

一、 符合前項資格之證明

文件。 

二、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文

件。 

三、 計算避險有效性之數

理方式能明確區別下

列不同因素對於避險

有效性影響程度之說

明: 

(一) 第三項第一款所列預

期投資組合資產配置

計畫之執行差異影響。 

(二) 前目以外之其他因素。 

保險業經主管機關依前

項規定核准得從事避險目的

第四條 保險業符合下列資

格，且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基於避險目

的，從事被避險項目為預期

投資部位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   

一、第五條第一項所列資

格條件。 

二、已依第五條第二項規

定經主管機關核准得

從事增加投資效益目

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 

保險業申請從事被避險

項目為預期投資部位之避險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經

董(理)事會通過，並檢送申

請書連同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後辦理: 

一、 符合前項資格之證明

文件。 

二、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文

件。 

三、 計算避險有效性之數

理方式能明確區別下

列不同因素對於避險

有效性影響程度之說

明: 

(一)第三項第一款所列預

期投資組合資產配置

計畫之執行差異影響。 

(二)前目以外之其他因素。 

保險業經主管機關依前

項規定核准得從事避險目的

一、配合第五條增列第二項之

規定，將第一項第二款所

引項次規定「第五條第二

項」修正為「第五條第三

項」。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交易前應於正式書面文

件中，載明明確之預期

投資組合配置計畫及避

險有效性分析，且該避

險有效性分析應經獨立

於交易部門以外之風險

管理單位覆核。 

二、 因前款所列預期投資組

合資產配置計畫之執行

差異，致按預期投資組

合與實際投資組合計算

之避險有效性差異數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其

交易存續期間之交易金

額，應併入第九條所定

增加投資效益目的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限額

計算。 

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交易前應於正式書面文

件中，載明明確之預期

投資組合配置計畫及避

險有效性分析，且該避

險有效性分析應經獨立

於交易部門以外之風險

管理單位覆核。 

二、因前款所列預期投資組

合資產配置計畫之執行

差異，致按預期投資組

合與實際投資組合計算

之避險有效性差異數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其

交易存續期間之交易金

額，應併入第九條所定

增加投資效益目的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限額

計算。 

第五條 保險業符合下列資

格，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從事增加投資效益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 

一、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

比率，達百分之二百五

十以上。 

二、採用計算風險值評估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部位

風險，並每日控管。 

三、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

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

程序無重大缺失。但缺

失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

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一年資金運用未有

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及

處分。但違反情事已改

第五條 保險業符合下列資

格，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從事增加投資效益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 

一、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

比率，達百分之二百五

十以上。 

二、採用計算風險值評估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部位

風險，並每日控管。 

三、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

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

程序無重大缺失。但缺

失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

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一年未有遭主管機

關重大裁罰或罰鍰累計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一、為使保險業辦理資金運用

業務與應符合之守法性要

求間具關聯性，修正第一

項第四款，明定以未有資

金運用違規案件受重大裁

罰及處分為保險業得依該

項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之應符合資格條件；又所

定最近一年無資金運用受

重大裁罰及處分，依法規

目的性解釋，於核准前保

險業資金運用遭主管機關

重大裁罰及處分者，亦應

納入守法性考量，併予敘

明。 
二、本辦法所稱「重大裁罰及處

分」之定義應與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處理違反金融



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者，不在此限。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應

符合之資格。 

前項第四款所稱重大裁

罰及處分係指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處理違反金融法令重

大裁罰措施之對外公布說明

辦法第二條所定各款之情

事。 

保險業申請從事增加投

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應訂定交易計畫書，經

董(理)事會通過後，連同申

請書及符合第一項資格之相

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後辦理。交易計畫書應記

載下列內容：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種

類。 

二、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限制。 

三、增進投資效益之目標及

績效衡量方式。 

四、風險限額管理機制：明

訂交易部位之總額限

制、停損機制及評價頻

率。 

前項交易計畫書修正

時，應經董(理)事會通過後，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者。但違反情事已改正

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

不在此限。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應

符合之資格。 

保險業申請從事增加投

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應訂定交易計畫書，經

董(理)事會通過後，連同申

請書及符合前項資格之相關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辦理。交易計畫書應記載

下列內容：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種

類。 

二、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限制。 

三、增進投資效益之目標及

績效衡量方式。 

四、風險限額管理機制：明

訂交易部位之總額限

制、停損機制及評價頻

率。 

前項交易計畫書修正

時，應經董(理)事會通過後，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法令重大裁罰措施之對外

公布說明辦法第二條「重

大裁罰及處分」之定義一

致，爰增列第二項。 

三、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改列

修正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 

 


